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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二十九屆十大傑出愛心媽媽「慈暉獎」選拔推薦表 

候 選 人 姓 名  籍      貫  

請浮貼 

最近三個月內 

兩吋半身 

脫帽照片二張 

身 份 證 編 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歲 

職 稱  服 務 單 位  

連 絡 電 話  手 機  

配 偶 姓 名  存 /歿  子 女 數  

身 心 障 礙 

子 女 姓 名 

 年 齡  學 歷  障 別  

 年 齡  學 歷  障 別  

 年 齡  學 歷  障 別  

通 訊 住 址  

永 久 住 址  

(

請
依
本
屆
推
薦
主
題
「
媽
媽
，
辛
苦
了
」
發
揮) 

推
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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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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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格若不敷使用請另紙繕寫 

推
薦
者 

姓名/團體名稱  聯 絡 人  職 稱  

聯絡地址  聯 絡 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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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張不同的彩色生活照片黏貼處 

＊本表格若不敷使用請另紙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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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寄至「中華民國第二十九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選拔籌備會」 
地址： 801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1號 24樓之 2 
電話： (07)241-1100   傳真：（07）241-3053  E-mail：depa@depa.org.tw  

備註： 1.推薦＆選拔報名截止日期：111 年 04月 07日（星期四），以郵戳為憑。 
 備註：2.請隨推薦表檢附母子平日相處之 四張不同的彩色生活照片 及 子女身心障礙手冊 

影本。 
參選須知： 

1. 參選人與推薦人在指定時間內，須將報名資料(一式十份)等郵寄至本會。 
2. 參選人有義務填報真實資料，如有虛假不實並經查核證實者，將被取消資格。 
3. 參選人須遵守參選規則，不得異議；愛心媽媽當選者將接受採訪錄影。 
4. 得獎人必須親自出席頒獎典禮；得獎人當天無法出席頒獎典禮者視作棄權論。 
5. 得獎人均有義務應邀出席本會愛心推廣活動，如：分享會、座談會等等。 
6. 本會有權將得獎人之事蹟內容發表、刊登、展覽、編成專輯及做本會宣傳用途等，

版權屬本會所有，本會將長期保留得獎人資料。 
7. 本會 111年「第二十九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當選名單將公告於本會網頁，

未當選者及所屬推薦單位恕不另行通知。 
8. 前揭選拔送審資料(一式 10份)，本會於選拔作業完竣後，得留存相關文件 2份，

其餘得由參選人或推薦單位於 111年 6月 1日至 6月 30日於本會領回，未領回者，
由本會逕為處理。 

9. 參選須知若有未盡事宜，由本會選拔籌備會負責解釋，無需事前公告。 

  

身心障礙手冊黏貼處 

＊本表格若不敷使用請另紙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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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二十九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 

選  拔  辦  法 

 

一、前言 

十大傑出愛心媽媽是一項特別的選拔活動，它並不是一項比賽，誠如偉大的母

愛是無法比較、也分不出高低的。本會舉辦這個偉大活動，至今已邁入第二十

九個年頭，每年皆有數以百計的推薦信函如雪片般寄來參加選拔活動，其中也

記錄許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從中甄選出的歷屆愛心媽媽們，也備受社會各

界的注目並給予肯定與支持，並獲總統接見，為這些有困難的家庭解決問題，

在在顯示此活動之公信力。 

  

二、目的 

1. 闡揚母愛親恩光輝，向長年照顧身心障礙者的母親致意。 

2. 身心障礙者的家長照顧身障子女是一輩子的責任，喚起政府對身心障礙者

長照及安養的重視，減少照顧者的負擔。 

3. 使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者家庭有更多認識，給予身心障礙者家庭更多的關

懷與幫助。 

4. 喚起政府對身心障礙者家庭及身心障礙者相關權益與福利的重視。 

5. 鼓勵身心障礙家庭面對身體障礙，克服生命困境。 

6. 推廣無障礙建設，使身心障礙者有居家生活、校園學習、職場就業與心靈

支持的無障礙空間，打造友善的環境與社會。 

  

三、選拔辦法 

【候選人條件】 

1. 國籍：限中華民國國民（外籍配偶須擁有中華民國身分證）或在台灣居住

超過六年。 



2. 性別：女性。 

3. 年齡：不限。 

4. 事蹟：必須家有身心障礙子女，且親自照顧達一年以上，充分表現出其愛

心及耐心者，（繼母或領養者可列入選拔範圍）。 原則上隔代教養與旁系血親

不列入候選範圍，例如：奶奶、外婆、姑姑、阿姨、姐姐;但是如果是單親身分

(沒有母親)由隔代教養的奶奶、外婆或是旁系血親的姑姑、阿姨、姐姐等為主

要照顧者扶養長大即可。 

5. 品德：我們非常在意候選人的品德，希望其表現能因此影響到週遭及社會

大眾，成為家庭和社會的模範者。 

 

【選拔辦法】 

採用公開推薦方式。除各機關團體、學校、身心障礙團體及各社團、鄉村鄰里，

具函邀請其推薦外；更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告知，籲請社會各界踴躍推薦符合

本辦法之候選人條件者，將其傑出愛心事蹟及相關資料詳細填寫在推薦書上，

向籌備會推薦。各單位推薦人數不以一人為限。 

 

【選拔時程】 

職 

責 
步 驟 流  程 作            法 

選 

拔 

委 

員 

會 

受理推薦 

即日起 

至 

4月 7日 

＊記者會公開推薦辦法，推薦開始針對全省

各地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各種社團、學校、

研究機構、醫院、新聞媒體、學會、政府各

級單位寄推薦信函。 

報名截止 4月 7日 ＊以郵戳為憑 

資格初審 

4月 7日 

至 

4月 12日 

＊由籌備會選拔委員會初審 

 〈審核基本資料〉 

＊經初審後派訪問員訪問初審者，有疑問  

  則予徵信調查 

評 

審 

委 

員 

會 

決審 4月 18日 

＊決審會議 

＊十位評審委員中，將邀請學者、社會觀察

家、文化界、社福界、資深媒體工作者、企

業界、民意代表、政府相關單位等共同籌組

評審委員團並由宗教界領袖人物擔任主任

評審委員，共同進行中華民國第二十七屆全



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選拔評審過程。 

記者會 4月 21日 

＊發佈愛心媽媽當選名單及訊息稿 

＊公文通知當選十大傑出愛心媽媽及推薦

單位 

  

【頒獎】 

一百零一年五月七日（星期六）訂於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演講廳舉行公開表揚

頒獎典禮，當選的十位愛心媽媽將接受各界的祝賀，並頒發當選證書、獎座及

獎品。 

【表揚】當選之傑出愛心媽媽，由籌備會透過大眾傳播媒體（電視台、報社、

電台、網路等）向社會各界介紹、表揚，同時編纂專刊函送全國各機關團體，

廣為介紹愛心事蹟。 

【推薦主題】（請推薦人或單位依主題方向說明推薦）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母愛是無私而偉大的，它沉澱而厚重，它溫暖

而樸實。天下沒有一個母親是不辛苦的，作為身心障礙孩童的母親，比任何人

都要了解這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身心障礙孩童與正常孩童有許多不同之

處，媽媽需要花費更多的精神與力氣去照顧他們。 

有的媽媽需要變成超人媽媽，背著孩子上山下海，舟車勞頓，為了尋求最好的

醫療資源；有的變成 7-11 媽媽，24 小時照顧他的小孩，孩子在任何的時候

需要吃東西、換藥、讀書，服務都不曾間斷；有的變成醫生媽媽，一般人不知

道該如何叫出名字的症狀，媽媽會想盡辦法到處尋醫，查看許多專業醫療資料，

為了能夠看懂英文與原文書，從不認識 abc 到可以順暢地看完整本原文書籍；

有的則變成物理治療師媽媽，每天幫孩子復健，不只是一年，甚至是十年、二

十年…；還有的是守護媽媽，從小陪著孩子，沒有一刻是分離的，把屎把尿與

上下學的陪伴，從國小一年級陪孩子讀書到了研究所依然是孩子的同班同學…。 

為了孩子，母親是可以 72 變，甚至是 720 變，只是為了讓孩子順利地長大，

尤其現在面臨到 covid-19 的疫情，每個身障者的母親，也同樣戰戰兢兢地陪

伴孩子抵抗病菌的侵襲，他們所受到身體和心理的壓力，比一般孩童的母親承

受百倍甚是千倍、萬倍的壓力。這些媽媽真的很辛苦。 

身心障礙孩童能夠順利的成長，除了社會資源的多方協助，更重要的是有一位

在尋求希望的路上無悔犧牲、奉獻的母親，她會用盡她所有的愛來包容並保護

孩子。這世上還有許多相同背景與遭遇的家庭，背後有著令人動容且激勵人心

的故事，我們需要更多這樣扣人心弦的故事，請將這些故事分享給我們，鼓勵



在絕境中頑固抵抗的家庭，能突破困境並改變命運。 

 

 

【報名方式】 

1.一律採通訊報名：各推薦單位請於 111 年 4 月 7 日前，將推薦表(一式 10

份)免備文送達本會辦理選拔作業，敬請各單位踴躍薦送參選。 

♦推薦表請寄：801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1 號 24 樓之 2，「中華民國第二

十九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選拔籌備會」收。 

♦電話：07-2411100 

傳真：07-2413053 

E-mail：depa@depa.org.tw 

 

♦推薦表可於此頁面最下方下載。  

♦網址：http://www.tdfa.org.tw 「愛心媽媽」→「十大傑出愛心媽媽慈暉獎

介紹」→「第 29 屆愛心媽媽推薦辦法」下載。 

 

2.說明  

♦本會 111 年「第二十九屆全國十大傑出愛心媽媽」當選名單將公告於本會網

頁，未當選者及所屬推薦單位恕不另行通知。 

♦前揭選拔送審資料(一式 10 份)，本會於選拔作業完竣後，得留存相關文件 2

份，其餘得由參選人或推薦單位於 111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於本會領回，



未領回者，由本會逕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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